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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5年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

煤质分析比对工作的通知

有关重点排放单位：
为加强我市纳入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核算与管理，完善数据质量管理长效工作机制，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技术服务机构（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开展2025年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煤质分析比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比对范围

重庆市辖区内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发电、水泥等行业中涉及燃煤使用的重点排放单位（详见附件1）。

二、比对内容

对重点排放单位的煤样开展数据比对分析，比对项目包括：全水分、水分、灰分、挥发分、全硫、发热量、碳、氢。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比对频次为2次/家·年，水泥行业重点排放单位比对频次为3次/家·年。
三、比对样品要求

重点排放单位可选择将比对样品寄送至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或联系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入厂协助取样。请重点排放单位及时将对应批次煤样检测报告发至邮箱cqhjjcywk@126.com，用于结果比对。

（一）选择寄送样品的：
1.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按照《送样要求》（详见附件2）于11月5日前寄送10月份月度缩分煤样，12月5日前寄送11月份月度缩分煤样；

2.水泥行业重点排放单位按照《送样要求》（详见附件2）分别于10月、11月、12月寄送当月首批入厂煤样（具体寄送时间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自行安排）。

（二）选择入厂取样的重点排放单位按照比对频次，与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协调日期，进行入厂取样。

四、其他事项

根据管理工作需要，市生态环境局将适时委托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选取重点排放单位开展煤质现场质控指导。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业务科：张萍萍17784000512,赵晶17815198036、；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总量（气候）处：池丽琰88521727。

附件：1.煤样比对重点排放单位名单
2.送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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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煤样比对重点排放单位名单
	序号
	区县
	企业名称
	纳入行业

	1
	万州区
	国能重庆万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

	2
	万州区
	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发电

	3
	万州区
	重庆博联热电有限公司
	发电

	4
	涪陵区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发电

	5
	涪陵区
	重庆建峰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能通分公司
	发电

	6
	涪陵区
	重庆陕渝临港热电有限公司
	发电

	7
	綦江区
	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
	发电

	8
	綦江区
	重庆松藻电力有限公司
	发电

	9
	巴南区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有限公司
	发电

	10
	长寿区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
	发电

	11
	长寿区
	重庆恩力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

	12
	长寿区
	威立雅长扬热能（重庆）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

	13
	江津区
	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
	发电

	14
	江津区
	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

	15
	合川区
	重庆合川盐化工业有限公司
	发电

	16
	合川区
	国家电投集团重庆合川发电有限公司
	发电

	17
	永川区
	重庆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发电

	18
	南川区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发电

	19
	开州区
	国家电投集团重庆白鹤电力有限公司
	发电

	20
	丰都县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发电

	21
	云阳县
	云阳盐化有限公司
	发电

	22
	奉节县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奉节发电厂
	发电

	23
	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
	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发电

	24
	万盛经开区
	国能重庆电厂有限公司
	发电

	25
	万盛经开区
	国能恒泰重庆发电有限公司
	发电

	26
	合川区
	台泥（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建材水泥

	27
	合川区
	重庆金九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建材水泥

	28
	梁平区
	梁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水泥

	29
	丰都县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建材水泥

	30
	忠县
	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水泥

	31
	秀山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
	重庆秀山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建材水泥


附件2     

送样要求
样品准备

重点排放单位要严格按照《商品煤人工采取方法》（GB/T 475-2008）等相关技术标准要求开展取样，送样样品为月度缩分煤样（其中建材水泥行业为当月首批入厂煤质样品），确保所取样品的代表性和一致性。比对样品应与自行监测煤样为同一批次。

送样时间

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于11月5日前寄送10月份月度缩分煤样，12月5日前寄送11月份月度缩分煤样；水泥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分别于10月、11月、12月寄送当月首批入厂煤样（具体寄送时间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自行安排）。
送样要求

请重点排放单位认真填写《送样样品交接单》（附后），注意核对送样企业名称、送样时间、样品编号、数量（重量）、样品状态、同时备注样品对应月份（或批次）及对应的煤样全水分值。

为保证比对条件一致性，企业送检至三方检测单位的样品、相关信息及送样时间，须与送至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保持完全一致。
《送样样品交接单》需经企业送样人签字（同步填写联系方式）或单位盖章确认后，与样品一同寄送至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邮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旗山路252号，联系人张萍萍17784000512,赵晶17815198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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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社会委托送样样品交接单


	

	渝环（监）字【    】第      号
	        No.  

	委托单位
	
	
	送样人
	
	采样时间
	

	受检单位
	
	
	接样人
	
	交接时间
	

	样品名称及编号
	样品类型
	样品表现
	样品数量
	监测项目
	保存条件
	分析员

	
	
	
	
	
	
	

	
	
	
	
	
	
	

	
	
	
	
	
	
	

	
	
	
	
	
	
	

	
	
	
	
	
	
	

	
	
	
	
	
	
	

	
	
	
	
	
	
	

	说明
	委托送样样品分析报告不能作为验收、评价、仲裁和成果鉴定用。

	备注
	全程序空白分析项目及编号：

平行样分析项目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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